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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指引 
 
本指引与《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草案]》一并发布，但并不构成其组成部分。本指

引说明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草案]》的各个方面，但并非旨在提供解释。 

执行重要性判断 

IG1  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目标是为主要使用者提供关于报告主体面临的所有可持续相关

重大风险和机遇的重要信息，使主要使用者能够评估主体的企业价值，并且该披露有助于

做出与向主体提供资源相关的决策。1 

满足主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IG2  在评估是否可以合理预期信息将会影响特定报告主体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的决

策时，主体不仅需要考虑这些使用者的特征，还需要考虑主体自身的情况。 

IG3  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是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所针对的主要使用者。通

用目的财务报告是为掌握合理的业务和经济活动知识并认真审阅和分析信息的使用者编制

的。即使是博识、勤奋的使用者也可能需要寻求顾问的帮助以了解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 

IG4  为满足主要使用者共同的信息需求，主体首先单独识别本准则[草案]中定义的三类主要使

用者之一（如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共有的信息需求，然后对其余两种类型（即现有和潜

在的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重复评估。由此识别出的综合信息需求即为主体旨在满足的共

同信息需求的集合。 

IG5  换言之，评估共同的信息需求不需要识别所有使用者共有的信息需求。某些已识别的信息

需求对所有类型的使用者都是通用的，但其他信息需求可能只针对一种或两种类型的使用

者。如果主体只关注所有类型的主要使用者共有的信息需求，则可能会排除只满足一种类

型使用者需求的信息。 

主体的披露与其重要性评估之间的相互作用 

IG6  每个主体的重要性判断会有所不同，并且主体会对所有披露进行重要性判断，即使国际财

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要求进行披露。作出重要性判断涉及定性和定量因素。例如，《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重要性判断》指出，此类定性因素可包括：主体的交

易、其他事项或情况（或其背景环境）的特征，该等特征的存在使信息更有可能影响主体

财务报表主要使用者的决策。因此，就其性质而言，由于存在定性因素，国际财务报告可

持续披露准则要求披露的某些信息可能是重要的。例如，所有面临气候相关重大风险的主

体都有可能将有关该风险治理的信息评估为重要。 

IG7  由于重要性判断取决于主体的具体情况，因此预计主体的披露将提供： 

(1) 特定于主体实践活动和情况的信息，而非一般性披露；以及 

(2) 评估主体如何产生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以及如何受其影响所需的重要信息。  
 

1 在整个本准则[草案]中，术语“主要使用者”和“使用者”含义相同，均指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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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的使用 

IG8  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通常会考虑来自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以外的信息。例如，这

些使用者可能还会考虑有关主体所处行业的信息、有关主体竞争对手和宏观经济状况的信

息以及主体发布的新闻稿和其他文件中的信息。信息的可公开获得性不能免除主体提供有

关其所有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重要信息的义务。 

与当地法律法规的关系 

IG9  主体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应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的要求，包括与重要性相关

的要求（重要性要求），以便主体说明其遵循了这些准则。因此，即使当地法律法规允许，

希望作出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的主体提供的信息也不能少于这些准则要求的

信息。 

IG10 尽管如此，当地法律法规仍可具体要求主体在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提供信息。在这种情况

下，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允许提供符合当地法律或法规要求的信息，即使该信息

不符合重要信息的定义。但是，此类信息不得掩盖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属于

重要的信息。 

选择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 

IG11  为实现本准则[草案]的目标，主体需要识别根据合理预期将影响主体业务模式、战略或现

金流量的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 

IG12  主体面临的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

则不可能专门应对每个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本准则[草案]中包括主体考虑旨在满

足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需求的其他指引来源的适用性的要求（参见第 50 段至第 54
段）。这些材料可用于使用者了解： 

(1) 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的识别；以及 

(2) 披露指标或其他信息的选择。 

IG13  以下两个示例说明了主体如何使用其他信息来源来符合本准则[草案]的要求。第一个示例

侧重于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的行业准则，第二个示例侧重于关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

关披露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 

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的行业准则 

风险和机遇的识别 

IG14  本准则[草案]要求描述主体合理预期可能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影响其业务模式、战略和现

金流量以及融资渠道和资本成本的特定可持续相关风险或机遇（参见第 16(1)段）。在符

合该要求的过程中，猪牛羊肉类、禽肉类和乳制品行业的主体将考虑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

会准则中包含的披露主题和相关指标。根据行业中开展的活动，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准

则中的披露主题列出了可能适用的特定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披露主题有助于识别具有

类似业务模式的主体可能面临的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 

IG15 在审议和考虑用于猪牛羊肉类、禽肉类和乳制品行业的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准则的过程

中，主体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某些披露主题涉及对主体企业价值有影响的风险或机遇，

包括： 

(1) 食品安全；以及 

(2) 主体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IG16  因此，根据本准则[草案]第 51 段，本示例中的主体可以使用本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准

则中的披露主题，提供有关其可持续相关重大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描述的信息。例如，主

体可以解释，未能保持其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可能会导致代价高昂的召回、品牌声誉受损、

罚款、收入减少以及监管审查趋严，包括贸易限制。主体还可披露健全员工安全实践的重

要性，以避免声誉受损、人员流动带来的高昂成本、员工士气低落、生产力低下、与潜在

人身伤害责任相关的风险、相关医疗卫生费用和员工补偿成本，以及监管审查趋严。 

指标或其他信息的选择 

IG17  本准则[草案]要求主体披露其用于管理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标（参见第 30 段）。

如果没有适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主体可以考虑与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行

业准则包含的披露主题相关的指标，前提是这些指标与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不冲

突。 

IG18  这些指标旨在衡量业绩，协助主要使用者评估主体对这些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管理情

况。这些指标由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制定，以便于参与该行业或从事行业基本活动的主

体披露可比信息。然而，主体可结合自身特定情况决定哪些信息（包括指标）对其通用目

的财务报告而言时重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猪牛羊肉类、禽肉类和乳制品主体可考虑可

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准则中包含的以下指标： 

(1) 食品安全： 

① FB-MP-250a.1. 根据《全球食品安全倡议》审核发现的(1)不合格率和(2)① 严
重不合格项和②轻度不合格项的相关纠正措施率； 

② FB-MP-250a.2. 通过《全球食品安全倡议》食品安全认证计划认证的供应商

设施百分比； 

③ FB-MP-250a.3. (1)公布的召回数量和(2)召回产品的总重量； 

④ FB-MP-250a.4. 关于禁止进口主体产品的市场的讨论； 

(2) 员工健康和安全； 

① FB-MP-320a.1. (1)可记录工伤事故总比率和(2)死亡率；以及 

② FB-MP-320a.2. 关于评估、监控和缓解急性和慢性呼吸系统健康状况的工作的

描述。 

IG19  每项指标均由技术协议支持，这些协议对定义、范围、会计处理、汇编和披露提供详细指

导；技术协议还可用作核实所披露信息的标准。例如，根据相关技术协议，猪牛羊肉类、

禽肉类和乳制品行业主体将披露所有员工的员工健康和安全信息，不管其工作地点和雇佣

类型如何，如全职、兼职、直接聘用、合同制、高管、蓝领、白领、时薪制或季节制。根

据相关技术协议的指引，本示例中的主体考虑用适当的背景信息来补充指标（例如讨论值

得注意的召回事件），包括原因、金额、补救成本、性质（自愿的或非自愿的）、相关纠

正措施和其他与召回有关的重大结果，如法律诉讼或消费者伤亡。 

IG20  本准则[草案]要求，一整套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需如实反映主体面临的可持续相关风

险和机遇（参见第 45 段）。适当的非强制性准则和指引（如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准则）

有助于主体以满足使用者对具有相关性、如实反映、可比性、可验证性、及时性和可理解

性的信息的需求的方式应用本准则[草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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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 

IG21 主体可能已识别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但尚未选择可持续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以实现本准则[草案]的目标。如果没有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

和机遇有关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主体可以考虑关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

披露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的应用指引采用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向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披露环境和社会信息。该应用指引

将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的报告要求 1 至 6 应用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并给出具体的

资源示例和主体披露示例。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的指导原则之一指出，应（通过通用

目的财务报告）在环境、社会和其他信息之间建立联系，以支持关联信息。2 

IG22 本准则[草案]要求主体提供反映主体运营方式核心方面的披露，包括治理、战略、风险管

理以及指标和目标（参见第 11 段）。 

IG23  关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有助于主体识别有

利于主要使用者评估与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主体企业价值的披露。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支持披露一致、完整、可比较和可验证的信息，包括一

致的指标和标准化定性披露，以使主要使用者能够评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和机

遇对以下方面的影响： 

(1) 主体的财务状况和财务业绩； 

(2) 主体短期、中期和长期未来现金流量的价值、时间和确定性，以及通用目的财务报

告的主要使用者对主体企业价值的评估；以及 

(3) 主体的战略和业务模式。 

IG24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说明了主体为满足主要使用者的需求而应考虑提供的披

露范围。例如： 

(1) 治理——在主体对与水资源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治理的披露中，气候披露准则理

事会框架要求 1（题为“治理”）中关于水资源相关披露的框架应用指引建议披露

如何将水资源政策、战略和信息委托给管理层。鉴于需要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实现有

效的水资源管理，应用指引还建议，如果受重大水资源流失影响的热点地区中有特

定机构/个人或机制来解决水资源相关法规的合规问题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接触问题，

则对治理进行披露。 

(2) 战略——在提供对与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和机遇有关的主体战略的披露时，气候披

露准则理事会框架要求 2（题为“管理层的环境政策、战略和目标”）中关于生物

多样性相关披露的框架应用指引说明，主要使用者将受益于对未来生物多样性相关

风险和机遇的可能影响的解释（尽可能进行量化）以及主体的生物多样性战略、绩

效和适应性，同时考虑监管和市场趋势以及环境变化。 

(3) 风险管理——在水资源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方面，主体将复核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

框架要求 3（题为“风险和机遇”）中关于水资源相关披露的框架应用指引。应用

指引建议主体描述用于评估、识别和监控水资源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系统和流程，包

括其是否与现有风险管理系统和流程整合，以及是否包含利益相关方。 

(4) 指标和目标——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的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框架应用指引确定，

在披露用于实施生物多样性政策和战略的指标和目标，披露所使用的方法、基准性

标准并说明相关进展时，披露一段时间内的科学目标、背景信息、时间表和指标，

并辅以常见的生物多样性指标示例，将使主要使用者受益（参见气候披露准则理事

会框架要求 1 至 6 中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的框架应用指引）。 

 
2 The CDSB Framework and CDSB Framework application guidance can be found here: https://www.ifrs.org/sustainability/climate-

disclosure-standards-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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